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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天津）事务所 

关于重庆顺博铝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致：重庆顺博铝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天津）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重庆顺博铝合金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的委托，作为其申请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上市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就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下称“本

次发行”）于 2019 年 6 月 5 日出具了《关于重庆顺博铝合金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法律意见书》（下称“《法律意见》”）、《关于重庆顺博铝

合金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下称“《律师工

作报告》”）， 2019 年 9 月 24 日出具了《关于重庆顺博铝合金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下称“《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2019 年 10 月 14 日出具了《关于重庆顺博铝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下称“《补充法律意见书

（二）》”）、2019 年 11 月 15 日出具了《关于重庆顺博铝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下称“《补充法律意见书

（三）》”）。现结合发行人 2019 年度财务报告等有关事宜出具《关于重庆顺

博铝合金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下

称“本补充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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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声明 

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则第

12 号——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

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

《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期间已经发生或者存在

的事实，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本所已经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

（三）》的补充，并构成《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不可分割

的一部分。 

本所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

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中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和

假设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除另有说明，本所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中使用的

简称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

目的。 

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申请所必备的法定文

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承担责任。 

本所现出具如下补充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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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正文 

 

一、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批准和授权 

2019年4月17日，发行人召开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发

行上市的有关事宜，并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上市有关具体事宜，前述

决议及授权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24个月内。截止本补充法律意

见出具之日，前述决议及授权尚在有效期内。 

 

二、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主体资格 

发行人现持有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合川区分局于2018年11月6日核发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5001177474835577的《营业执照》。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截止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发行人为一家依

法成立并合法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不存在需要清算或予以终止的情形。发行人具备本次发行上市的主

体资格。 

 

三、本次发行并上市的实质条件 

（一）根据众华会计师出具的众会字（2020）第0651号《审计报告》（以

下简称“《审计报告》”），发行人合并报表截至2019年12月31日归属于公司所有

的净资产为1,272,093,085.22元；截止到2019年12月31日，发行人无形资产（土

地使用权除外）占净资产的比例不超过20%，符合《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第（四）

项的规定。 

（二）根据发行人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截止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日，

发行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规定的本次发行上市其他

的实质条件。 

 

四、发行人的独立性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中论述了发行人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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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情况。 

经发行人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

在独立性方面未发生重大变化，发行人在独立经营能力、资产、人员、财务、

机构和业务上均独立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及其他关联

方，其独立性方面不存在其他严重缺陷。 

 

五、发起人和股东（实际控制人）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和《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中披露了发行人的发起人、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

相关情况。 

经发行人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截止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发行人的

发起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持股情况未发生变化。 

 

六、发行人的股本及其演变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中披露了发行人的股本

及演变情况。经发行人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发行人的股本未发生变化。 

根据发行人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检索核查，截止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

之日，发起人所持公司股份未设置任何质押等第三方权利，不存在司法冻结等

限制权利行使的情形。 

 

七、发行人的业务 

（一）发行人的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 

经本所律师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

见出具之日，发行人的经营范围未发生变化。发行人的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符

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发行人在中国大陆以外从事的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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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审计报告》以及发行人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发行人未在中国大陆以外经营

业务。 

（三）发行人业务范围的变更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本所律师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

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发行人公司章程的经营范围没有发生变更。 

（四）发行人的主营业务突出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 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合并报表的

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情况如下： 

单位：元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主营业务突出。 

（五）发行人的持续经营能力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近三年以来一

直合法经营，主要财务指标良好，不存在尚未了结或者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

裁及行政处罚。除此之外，发行人亦未从事国家限制或者禁止的产业。以本所

律师具有的专业知识所能作出的判断，发行人不存在持续经营的法律障碍。 

 

八、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一）关联方的变化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因公司监事张力担任两家公司董事，公

司新增两家关联法人，具体情况如下： 

1、青海洁神环境能源产业有限公司 

青海洁神环境能源产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6 年 1 月 10 日，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为 91630000781400866Y，注册资本为 7,546.4666 万，住所为西宁城东经济

技术开发区金桥路 39 号 1 号楼 39-13 号、15 号，法定代表人柴建中，主营业

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4,297,094,370.97 4,185,131,718.57 3,889,708,801.43 

营业收入 4,353,332,677.96 4,249,276,336.40 3,930,536,176.31 

占比 98.71% 98.49% 9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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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为餐厨垃圾处理及污水处理，经营范围为：生活废弃物（含餐厨垃圾）、生

物质能源与臭气处理技术的研发、咨询及其成套设备和专业设备的研发、制造、

销售、安装，服务和零配件供应；生活废弃物（含餐厨垃圾）的收集、运输、

处置、生物柴油及调和生物柴油零售与其它附属产品的销售；生活废弃物（含

餐厨垃圾）、生物质能源与臭气处理设施的设计、咨询与系统集成、项目投资、

工程建设及运营；城市生活污水、工业污水、垃圾填埋场渗漏液污水等污水处

理技术的研发、咨询及其成套设备和专用设备的研发、制造、销售、安装、服

务及零配件供应；工业污水、生活污水、垃圾填埋场渗漏液污水等污水处理设

施的设计、咨询与系统集成、项目投资、工程建设及运营；其它环保技术及设

施设备的研发、咨询、系统集成设计与应用；其他环保项目的投资、咨询、工

程建设和运营；工业废弃物分类处理；销售 BBR(原 JS-BC）污水处理的工艺应

用及装置用微生物营养剂与其他微生物营养剂产品；进、出口贸易经营（经营

国家禁止和限制公司经营以外的进出口产品）；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以上项

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经活动） 

公司股东代表监事张力为广东温氏投资有限公司的高级投资经理，因所在

单位及其相关基金投资青海洁神环境能源产业有限公司，张力被选为青海洁神

环境能源产业有限公司董事。青海洁神环境能源产业有限公司为公司监事能够

施加重大影响的公司。 

 

2、北京盈和瑞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盈和瑞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5 年 4 月 6 日，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为 9111010877335269XR，注册资本为 3,117.4223 万，住所为北京市房山

区阎富路 69 号院 23 号楼-1 至 4 层 101 一层 01，法定代表人李旭源，主营业务

为农业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畜禽养殖废水处理，经营范围为：技术开发、

技术服务；销售机械设备、电子产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

毒化学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工程勘察设计；专业承包；建设工程

项目管理。（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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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公司股东代表监事张力为广东温氏投资有限公司的高级投资经理，因所在

单位相关基金投资北京盈和瑞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张力被选为北京盈和瑞

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北京盈和瑞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监事能

够施加重大影响的公司。 

3、西安蓝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蓝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8 月 18 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为 91610131311185225X，注册资本为 524.1488 万，住所为西安市高新区新区

都市之门 D 座 2 幢 1 单元 9 层 10911 号房，法定代表人冯志军，主营业务为精

细化工、吸附分离树脂，经营范围为：环保工程设计、施工及技术服务；水处

理材料及其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水处理技术的系统集成；环保技术、水

处理技术、生物技术的研发、技术咨询及技术服务；化工原料（除专控及易燃

易爆危险品）、化工产品、化工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及进出口经营（国家

限制和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以上经营范围不得涉及外商投资准

入特别管理措施范围内的项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股东代表监事张力为广东温氏投资有限公司的高级投资经理，因所在

单位投资西安蓝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张力被选为西安蓝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西安蓝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监事能够施加重大影响的公司。 

（二）关联交易 

根据《审计报告》、《招股说明书》及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存在向宇虹冶

金采购硅的经常性关联交易，2019 年关联交易的金额及其在同类交易中的比例

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向宇虹冶金采购硅的金额 1,740.52 

在硅采购金额中的比例 8.68% 

2019 年 1 月 2 日，发行人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 2019 年度经常性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同意公司在 2019 年度拟与宇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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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金实施总额不超过 4,000 万元的关联采购，宇虹冶金向公司提供生产所需的

工业硅原材料，参照市场价格执行。公司 3 名独立董事出具《独立董事关于相

关事项的独立意见》，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如下确认公司 2019 年度拟与宇虹

冶金发生的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经营活动所需，相关内容符合国家法律、法

规的规定，符合公司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2019

年 1 月 2 日，发行人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度经常性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2019 年 1 月 18 日，发行人 2019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度经常性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 

发行人及子公司广东顺博向宇虹冶金采购了硅材料。根据发行人对宇虹冶

金的采购合同，采购硅的当月结算价格，是以中铁合金在线上个月 20 日-30 日

不通氧 553#硅，四川地区交广州港口的主流成交均价下浮 200 元/吨结算。中

铁合金在线公布的硅价为行业的市场价格，宇虹冶金为四川地区的硅生产企业，

若产品交付重庆地区销售，则应从四川地区交广州港口的主流成交均价中扣除

相当于重庆至广州的运费，即合同规定的下浮 200 元/吨。根据广东顺博对宇虹

冶金的采购合同，采购价格根据合同签订时硅的市场价格协商确定。发行人及

子公司向宇虹冶金采购硅的价格依据市场价格而确定，关联采购的定价依据合

理。 

（三）同业竞争 

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发行

人实际控制人投资或任职的企业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发行人共同实际控制人

王增潮、王真见、王启、杜福昌遵守其出具的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与

发行人不存在同业竞争。 

 

九、发行人的主要财产 

（一）对外投资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已于2019年10月同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发行人持有重庆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境内A股650,000股，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基本



国浩律师（天津）事务所                                                  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5-1-10 

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000676129728J 

住所 重庆市江北区金沙门路 36 号 

法定代表人 刘建忠 

注册资本 1,135,700 万元人民币 

股东/出资比例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

份总数为 11,357,000,000 股，其中境内 A 股 8,843,663,959 股，

占比 77.87%，境外上市股份 H 股 2,513,336,041 股，占比

22.13%。发行人持有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境内 A

股 650,000 股，占总股本的 0.0057%。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联交所上市公司，股票代码 HK.03618；A 股

上市公司，股票代码 SH.601077） 

经营范围 

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

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

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从事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业务；

代理收付款项业务；提供保管箱服务；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

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成立日期 2008 年 6 月 27 日 

除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外，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核查，自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发行人对外

投资没有其他变化。 

（二）土地使用权 

发行人的子公司清远市顺博铝合金有限公司于2019年6月14日名称变更为

“广东顺博铝合金有限公司”，广东顺博土地使用权的不动产权证书也进行了名

称变更，变更后的土地情况如下： 

权证号 权利人 地址 土地面积 
土地房屋

用途 
土地终止日期 

土地取

得方式 

粤（2020）清远市不

动产权第 0005146号 

广东 

顺博 

广东清远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雄

兴工业园 

51,183.74 ㎡ 工业 2066 年 11 月 4 日 出让 

（三）房屋出租 

2019年9月，发行人控股子公司重庆博鼎与重庆大朗冶金新材料有限公司签

订了《租赁合同》，重庆博鼎将8,000㎡的厂房库房租赁给重庆大朗冶金新材料

有限公司，租赁期限为2019年9月至2020年9月，租金为每月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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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域名 

发行人子公司广东顺博办理了域名续期，续期后域名权的情况如下： 

域名 域名注册人 注册时间 到期时间 

qysoonbest.com 广东顺博 2018年11月16日 2020年11月16日 

 

十、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 

（一）除本补充法律意见第“九、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部分披露的重大

关联交易合同外，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

之日，发行人及子公司新增的正在履行或已经履行完毕的金额在人民币3,000万

元以上的可能对其生产、经营活动以及资产、负债和权益产重大影响的重大合

同/协议的具体情况如下： 

1、银行合同 

序

号 
借款方 贷款方 合同名称及编号 

金额 

（万元） 
合同期限 担保情况 

1 
广东 

顺博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清远市分行 

HTZ440760000LDZJ

201900023《人民币流

动资金贷款合同》 

7,500 
2019.07.24-

2020.07.23 

顺博合金提供保

证担保 

2 
顺博 

合金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璧山支行 

HTU500180000FBW

B201900007《人民币

流动资金贷款合同》 

3,000 
2019.09.29-

2020.09.28 

王真见、王增潮、

重庆九龙投资有

限公司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顺博合

金提供房屋及相

关土地抵押担保。  

3 
顺博 

合金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璧山支行 

HTU500180000FBW

B201900003《人民币

流动资金贷款合同》 

4,000 
2019.09.29-

2020.09.28 

王真见、王增潮、

重庆九龙投资有

限公司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顺博合

金提供房屋及相

关土地抵押担保。  

2、销售合同 

序

号 
销售主体 客户名称 合同标的 

合同金额

或数量 
合同期限 

履行

情况 

1 顺博合金 
重庆市璧山正发有色

金属有限公司 
ADC12 铝锭 2,000 吨 

2020.01.01-

2020.12.31 

正在

履行 

2 顺博合金 
宁波斯贝科技缸套有

限公司 
ADC12 铝锭 5,000 吨 

2020.01.01-

2020.12.31 

正在

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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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顺博合金 
重庆惠正机械制造有

限公司 
5 种铝锭 2,700 吨 

2020.01.01-

2020.12.31 

正在

履行 

4 顺博合金 
重庆鑫丽鸿精密压铸

有限公司 
ADC12 铝锭 5,000 吨 

2020.01.01-

2020.12.31 

正在

履行 

5 顺博合金 
重庆佳利德汽车部件

有限公司 
ADC12 铝锭 2,800 吨 

2020.01.01-

2020.12.31 

正在

履行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提供的上述重大合同，本所认为，上述合同的内容

和形式合法有效，不存在影响该等合同履行的法律障碍。  

（二）根据发行人的确认与本所律师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

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日，没有因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产品质量、

重大劳动安全、重大人身权等原因产生的其他侵权之债。 

（三）除已披露的因关联交易产生的债权债务外，发行人与发行人关联方

之间目前不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且发行人和关联方之间不存在其他相互提

供担保的情形。 

（四）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审计报告》及本所律师的核查，截至2019年12

月31日，发行人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应付款均系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所发生，

合法有效。 

 

十一、发行人的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经本所律师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

出具之日，发行人未发生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发行人目前不存在拟进行

的资产置换、资产剥离、资产出售或收购等行为。 

 

十二、发行人公司章程的制订和修改 

经本所律师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

见出具之日，发行人公司章程未发生修改。 

 

十三、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经本所律师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

见出具之日，发行人新召开的股东大会会议、董事会会议及监事会会议如下： 

（一）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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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27日，发行人召开2019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2020年上半年融资计划的议案》、《关于拟继续接受关联方为公司提供担

保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年度经常性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关于2020年度

内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二）董事会 

2019年8月16日，发行人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拟向子公司提供借款的议案》。 

2019年8月26日，发行人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关于审议2019年半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公司

截止至2019年6月30日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 

2019年12月10日，发行人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2020年上半年融资计划的议案》、《关于拟继续接受关联方为公司提供担

保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年度经常性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关于2020年度

内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向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

的议案》、《关于提请召开2019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2020年2月27日，发行人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关于审议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关于审议

2019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关于确认公司最近三年期财务报告并同意对外报

出的议案》、《关于审议<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关于确认公司截止

至2019年12月31日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关于提请召开2019年度

股东大会的议案》。 

（三）监事会 

2019年8月26日，发行人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关于审议2019年半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2019年12月10日，发行人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拟继续接受关联方为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年度经常性关联

交易计划的议案》、《关于2020年度内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关

于向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的议案》。 

2020年2月27日，发行人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关于审议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关于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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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关于确认公司最近三年期财务报告并同意对外报

出的议案》、《关于审议<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关于确认公司截止

至2019年12月31日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上述股东大会会议、董事会会议及监事会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合法，相关决议内容及签署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不存在对本次发行上市构成法律障碍的情形。 

 

十四、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经本所律师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

见出具之日，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变化。 

 

十五、发行人的税务 

（一）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执行的税种、税率 

1、江苏顺博 

根据发行人的提供的资料、《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2019年11

月22日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的《关于公示江苏

省2019年第二批拟认定高新技术企业名单的通知》，江苏顺博拟认定为高新技术

企业，2019年度江苏顺博按高新技术企业执行1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 

2、广东顺博 

根据发行人的提供的资料、《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2016年11月30

日，广东顺博获得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国家税务局、广

东省地方税务局联合颁发编号为GR201644003838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有

效期三年。2016年度至2018年度，广东顺博所得税税率为15.00%。 

根据2019年12月02日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

的《关于公示广东省2019年第二批拟认定高新技术企业名单的通知》，广东顺博

拟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2019年度广东顺博按高新技术企业执行15%的企业所得

税税率。 

2020年2月18日，科学技术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下发了《关于广东省

2019年第二批高新技术企业备案的复函》，对包括广东顺博在内的相关企业予以

高新技术企业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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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广东顺博已获得高新技术企业备案，在2019年-2021年

期间将继续享有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 

3、除上述情况外，根据发行人的提供的资料、《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

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发行

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享受的其他税收优惠政策未发生变化。 

（二）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新增财政补贴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提供的资料，2019年度，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

司新增的财政补贴情况如下： 

项目 补贴总金额（元） 
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额（元） 
依据文件 

合川财政局年产 30 万吨

铝合金锭生产项目基础

设施补贴（递延收益） 

28,070,629.00 1,462,612.28 
《重庆市合川区招商引资优惠政

策》 

清远市 2018 年失业监测

补贴 
1,000.00 1,000.00 

《清远市促进就业专项资金使用

管理实施细则》 

江苏中关村科技产业园

管委会关于项目基础设

施配套建设的补贴（递延

收益） 

31,250,580.00 3,125,058.00 

发行人与江苏中关村科技产业园

管委会签订的《顺博合金项目投

资协议补充协议》 

清远市人民政府创新十

条 
500,000.00 500,000.00 

《清远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清远

市激励科技创新十条政策的通

知》 

老河口财政局关于拨付

顺博铝合金湖北有限公

司项目建设专项扶持资

金（递延收益） 

7,230,000.00 —— 
老河口市人民政府与发行人《项

目补充协议书》 

重庆市知识产权局专利

资助 
2,000.00 2,000.00 

重庆市知识产权局《2018 年度市

级专利资助单位（个人）名单公

示》 

重庆市合川区稳岗补贴 1,406,398.00 1,406,398.00 

重庆市合川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关于合川区困难企业稳岗

返还申请有关事项的通知》 

重庆市生态环境局重点

行业废气深度治理及升

级改造项目补贴 

200,000.00 200,000.00 

重庆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关于

做好 2018-2019 年重点行业废气

深度治理及升级改造项目有关工

作的通知》（渝环办[2019]229 号） 

重庆市合川区 2019 年外

贸稳增长专项资金补助 
40,000.00 40,000.00 

重庆市合川区政府《2019 年外贸

稳增长专项资金拨款公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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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补贴总金额（元） 
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额（元） 
依据文件 

溧阳市 2018 年度工业企

业奖补资金 
266,600.00 266,600.00 

溧阳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溧阳市

财政局《关于申报 2018 年度奖补

资金的通知》（溧经信发[2018]194

号） 

常州市 2019 年“三位一

体”专项补贴 
171,000.00 171,000.00 

常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常州市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常州市科学

技术局、常州市财政局《关于下

达 2019 年“三位一体”专项资金

加快企业有效投入项目资金的通

知》（常工信投资[2019]192 号） 

溧阳市企业扶持奖励 724,792.00 724,792.00 

发行人与江苏中关村科技产业园

管委会签订的《顺博合金项目投

资协议补充协议》 

2019 年溧阳市第二批科

技奖励 
50,000.00 50,000.00 

溧阳市科学技术局《财政奖励资

金拨付审核表》 

清远市高新区 2019 年市

级高新区科技引导资金 
4,000.00 4,000.00 

《关于下达 2019 年度第一期清远

高新区科技创新资金的通知》（清

高财[2019]54 号） 

清远市高新区生产工艺

流程技术改造补贴 
679,000.00 679,000.00 

《关于下达 2019 年省、市、区级

工业企业技术改造事后奖补（普

惠性）资金的通知》（清高财

[2019]79 号） 

清远市 2018 年度研发资

金补助费用 
43,968.00 43,968.00 

《清远市市级企业研究开发财政

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试行）》（清

财工〔2016〕62 号） 

清远市 2019 年度研发资

金补助费用 
101,704.16 101,704.16 

《清远市市级企业研究开发财政

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试行）》（清

财工〔2016〕62 号） 

清远市高新区创新科技

资金 
20,300.00 20,300.00 

《关于下达 2019 年度第二期清远

高新区科技创新资金（产业发展

十条）的通知》 

清远市 2019 年就业失业

监测补贴 
1,500.00 1,500.00 

《清远市促进就业专项资金使用

管理实施细则》 

 

十六、发行人的环境保护和产品质量、技术等标准 

（一）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日，

发行人的业务经营活动和拟投资项目符合有关环境保护的要求。 

（二）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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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未因违反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三）发行人近三年遵守质量技术监督法律、法规规定，不存在因违反质

量技术监督有关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十七、发行人募股资金的运用 

根据发行人说明，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

见出具之日，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运用计划未发生变更。 

 

十八、发行人业务发展目标 

根据发行人说明，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

见出具之日，发行人的业务发展目标未发生变更。 

 

十九、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一）发行人的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事项 

1、自用货车运输过程中超限运输 

2017年7月6日，广东顺博粤R47982重型厢式火车运载铝材时，超限运输

9.339吨，佛山市交通运输局依据《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六十四条作出了粤佛

交罚[2017]（0110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广东顺博罚款0.45万元。根据

广东顺博的说明，该部分罚款由驾驶员个人承担缴纳；广东顺博知悉上述处罚

后，组织广东顺博的全体货车驾驶员学习相关的法律法规。 

根据《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六十四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在公路

上行驶的车辆，车货总体的外廓尺寸、轴荷或者总质量超过公路、公路桥梁、

公路隧道、汽车渡船限定标准的，由公路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可以处3万元以下

的罚款。本所律师认为，佛山市交通运输局的上述处罚属于《公路安全保护条

例》第六十四条规定的处罚额度中罚款数额较小的处罚，违法行为情节相对轻

微，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社会恶劣影响，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2、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其他行政处罚，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和《律

师工作报告》中进行了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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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行人目前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事

项。 

（二）持有发行人5%以上（含5%）股份的股东目前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

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案件。 

（三）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

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案件。 

 

（以下无正文）



国浩律师（天津）事务所                                                  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5-1-19 

 

第三节 签署页 

 

（本页无正文，为《国浩律师（天津）事务所关于重庆顺博铝合金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四）》签署页） 

 

本法律意见书于 2020 年   月   日出具，正本一式叁份，无副本。 

 

 

国浩律师（天津）事务所 

 

负责人：                              经办律师：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梁  爽 律师                                宋  茵 律师 

 

经办律师： 

 _________________ 

               游明牧 律师 

 

经办律师： 

 _________________ 

               梁  爽 律师 

 

经办律师： 

 _________________ 

               李  根 律师 

 


